附件2

山西省劳务派遣单位参加工伤保险承诺书

（社保机构名称）:
我单位已充分知晓山西省劳务派遣单位参加工伤保险的相关规定，现郑重承诺：
向贵单位申请办理社会保险登记的本部职工和被派遣劳动者，符合劳务派遣相关用工规定，并按国家和山西省社会保险相关规定为其办理各项社会保险登记。如果存在以下情形，在用工期间发生工伤事故的，由我单位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1.未按规定依法为本部职工和被派遣劳动者参加工伤保险的；
2.违反规定为被派遣到山西以外省份用工单位的被派遣劳动者办理参保登记的；
3.属于《社会保险法》第四十一条“未依法缴纳工伤保险费”的；
4.不如实申报用工单位基本信息、工伤风险类别、被派遣员工基本信息的；
5.其他违反劳务派遣规定使用派遣劳动者的。


（单位公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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